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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委托，对新疆准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彩中-大井-将军庙天然气

管道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实施方案中的项目单位对实施方案中披露的与项目相关信

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

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

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

定进行了列报。 

需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由于在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运用了一系列假设，

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的发生存在--定的不确定性，并

且变动可能重大，因此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评价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情况的合理性及项目预测数据的合

理性、有效性进行评价，并非对预测情况及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经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新疆准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彩中-大井-将军庙天然气

管道项目，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期经营结余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 

本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我们同意将本评价报告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所必备的文件，随

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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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说明 
一、评价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以下简称“财

库(2015) 83 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 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 22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

算管理办法》(财预 (2016) 15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 155 号文”)、《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 89号文”)、《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 (2018) 34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 34 号文")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通知》提出申报的专项债券项目应当

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含政府性

基金补贴收入)，且专项债券项目生命周期内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确保专项债券项目不发生违约风险。根据《通知》要求，我

们对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新疆准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彩中-大井-将军庙天然气管道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建设单位：新疆准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建设地址：新疆准东经济开发区 

项目建设内容： 

1、管道线路部分:联通从将军庙煤制气接收站至 5#阀井的煤制气支线，管

径 D323.9mm,设计压力 6.3MPa,材质为 L360M直缝埋弧焊钢管，线路 84km。设计

输气量 2.5亿方/年(折合 71.43x10Nm2/d)。 

2、中间站场阀室:在将军庙接收站附近新建将军庙首站 1座，在大井产业园

新建 2#阀室 1 座;在彩中新建彩中末站 1 座。分别在将军庙-大井设置 1#RTU 线

路截断阀室、大井-5#阀井之间设置 3#RTU 线路截断阀室。总计 3 座站场，2 座

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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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期限：建设期 2年，建设期 2026至 2027年； 

运营期限：运营期 14年，2028年至 2041年。 

（二）项目总投资估算 

1、项目总投资：21062.44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616584.16 万元、设备

购置费 91723.7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9598.65万元、无形资产费用 72019.67

万元、预备费 59731.64万元、建设期利息 31667万元。 

资金来源：多渠道筹措资金，为自有资金＋申请银行贷款＋地方政府专项债

项目作为项目资本金。现项目总投资 21062.44 万元, 其中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

债 6000.00 万元作为项目资本金，占比 28.49%；企业自筹 4212.44 万元，占比

20%；市场化融资 10850万元，占比 51.51%。 

（三）项目资金筹措安排 

本项目批准总投资为 21062.44万元，企业自有资金 4212.44 万元，占总投

资的 20%;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 6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8.49%；银行融资

10850万元，占总投资 51.51%。 

年份 专债发行金额 银行借款 自筹 小计 
发行年

限 
利率 备注 

2026 年 6,000.00 10,850.00  16,850.00 15 3.2%  

   4,212.44 4,212.44    

合计 6,000.00 10,850.00 4,212.44 21,062.44    

本项目计划 2026 年发行专项债券 6,000.00 万元，2026 年 6 月申请发行

6,000万元（本次发行），发行期 15年，债券利率暂按 3.2%计算。 

（四）项目运营收入、相关税费、运营成本预测评价 

项目实施后本项目的收入主要为本项目营业收入为管输收入。 

1.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

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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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预测的运营收益、

相关税费、运营成本都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测算来自《新疆准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彩中-大井-将军庙天然气管道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以及委托方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 

2.运营收入 

本项目运营期 14年，总收入为管输收入 613,206.00万元。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管输收入。 

数量依据：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参考周边市场价格，同时基于谨

慎性原则按照其中中下水平作为本项目的管输单价，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

项目参考周边市场价格，同时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其中中下水平作为本项目的

管输单价，管输单价随运营年限不断上升，本项目参考周边市场价格(如下表)，

同时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其中中下水平作为本项目的销售单价，旺季(3 个月)

含税价格为 2.10元/m3;淡季(9个月)含税价格为 1.85元/m3。故本项目平均销

售单价为 1.90 元/m3，后续单价考虑按比例上涨。故前 4 年为 1.90 元/立方，

第 5 年上升为 2.09 元/立方，保持价格 5 年。2037 年-2041 年保持为 2.3 元/

立方，2042年后涨为 2.53元/立方，后续单价按比例上涨。考虑生产负荷等因

素，生产逐步开放上升，首年负荷率 40%，第二年 50%，第三年 60%，第四年 70%、

第五年 80%、第六年及第七年 90%，第八年及第十三年 95%，而后每年逐渐上浮

至 98%。 

 

2.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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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涉及两块财务费用，一是专项债产生的财务费用，二是银行融资产

生的财务费用。 

（1）专项债财务费用：本项目发行专项债券 6000.00万元，其中债券发行

费用合计为 6.00万元，登记托管费 0.48万元，兑付费为 0.30万元，利息支出

2,880.00万元。 

（2）银行融资财务费用：本项目计划银行融资 10,850.00万元，贷款利率

按照 3.5%测算，项目运营期共产生利息费用 2,875.26万元。 

    本项目两项融资财务费用共计 5,755.26万元。 

3.项目运营成本 

运营成本是指项目总成本费用扣除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及其他摊销

费和利息支出后的全部费用。根据计划实施的经营方案和经营模式分析，本项

目运营成本如下： 

本项目营业成本包括天然气损耗费、外购燃料动力费、人员费用、折旧费

用、维护及修理费用。本项目外购原材料费为天然气采购费等于年用气量×购

气单价； 

（1）成本：据新疆准东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采购数据，旺季（3个月）购

气含税价格为 1.9元/立方米；淡季（9个月）购气含税价格为 1.65元/立方米；

故本项目年均进气价按 1.70元/立方米计，后续单价考虑按比例上涨。 

（2）损耗率：本项目损耗率按实际购气量的 0.2%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平均损耗费用为 82万元/年。 

（3）耗电耗水费  

耗电费=∑设计消耗量×价格（参数：电 0.55元/kwh）； 

耗水费=∑设计消耗量×价格（参数：水 5.5元/t）； 

（4）项目定员和人员费用 

拟定工作人员 9人，人均工资 7000元/月。 

（5）折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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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费是以固定资产原值为基数，扣减净残值后，按照 2020评价参数规定

的城市燃气项目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30年，按平均年限法计算折旧；净残值率为

5%，固定资产净残值在计算期末一次性收回。 

计算结果：折旧费为 645万元/年。 

（6）维护费 

维护费=固定资产原值（不含建设期利息）×维护费费率（参照《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费率为 0.5%）； 

计算结果：维护费为 256万元/年。 

（四）相关税费 

本项目的相关税费分别为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 

（1）增值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蒸汽销售收入按不

含税销售收入的 9%的税率，燃料及动力费、脱硫剂按采购成本按 13%的不含税

成本计算进项税，修理费、排污费、保险费及其他费用按不含税成本的 6%计算

进项税，水费按不含税成本的 3%计算进项税，建设期进项税按不含税投资总额

适用 9%的进项税率。 

（2）增值税附加税：本项目的增值税附加税由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构成，税率分别为 5%，3%，2%。 

（3）企业所得税：由含税收入扣除项目成本、税金及附加、折旧及摊销、

财务费用后的利润按 25%提取所得税费用，暂不考虑会税差异。若企业纳税年

度发生亏损，则按照税法的规定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结

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五）资金平衡分析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 2 年，债券存续期 15 年，项目存续期内共产生收入 613,206.00

万元，项目成本合计（含各类税金）539,643.00万元，产生可用于还款的收益

73,563.00 万元。本项目银行融资 10,850.00 万元，期限为 15 年，银行利息

2,875.26 万元,存续期间共计产生借款本息和 13,725.26 万元，项目存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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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归还债券本金总额 6,000.00 万元，债券利息 2,880.00 万元，债券本息和

8,880.00万元。收入完全可以覆盖本金及利息，本息覆盖倍数为 6.74倍。 

二、评价结论 

经上述分析，基于财预〔2017〕89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本项目以运营收

入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拟通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

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在拟建项目实施单位及相关参与单位提供的数据真实，项目

设计、预测可靠及所依据各项假设合理的前提下，评价咨询意见认为项目预期收

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本息覆盖率为 6.74，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三、特别事项说明 

（一）本评价报告投资估算部分计算数据参照了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 

（二）本次评价报告中假定的债券还本付息方式与未来实际情况一致，如不

一致需重新进行预测。 

（三）对委托方可能存在的影响现金流预测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方未作特

殊说明而评价机构人员在履行了评价程序后根据专业经验仍然不能获悉及发现

的情况下，评价机构及评价机构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四）本次评价咨询是在委托方及被评价单位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有效

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如发生由于委托方及被评价单位提供的文件、资料失实或

有隐匿等行为而造成评价结果失实，则由委托方及被评价单位承担责任，本公司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报告使用者应能够注意以上的特别事项对咨询结论所产生的影响。 

附表 

1. 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 

2. 资产负债简表 

3. 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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